	企业类型
	进出口收发货人
	报关企业

	成立的要求
	中华人民共和国关境内的法人、
其他组织或个人，有对外贸易
经营权或办理临时注册登记手续

	具备境内企业法人资格条件
注册资本不低于人民币150万
元，报关员人数不少于5名，

无走私记录，报关负责人有5

年以上经验

	注册所需的文件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及复印件，对外

贸易经营者登记备案表复印件，企

业章程、税务登记证书等复印件
	报关企业注册登记许可申请书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副本、所聘报

关从业人员的报关员资格证书复

印件，报关业务负责人工作简历等

	报关专用章的使用
	每企业一枚，向海关递交纸质报关

单需加盖报关专用章
	每口岸或海关监管业务集中地一枚
报关企业的专用章仅限在其表明的

口岸地或海关监管业务集中地使用

	行为规则上的区别
	可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关境内的
各个口岸或者海关监管业务集中
地办理本单位报关业务
	可以在直属关区内从事报关业务，
但应依法设立分支机构，并向直属

海关备案，在其他关区也应设立分

支机构，自理和代理报关均可

	变更申请的范围
	单位名称、企业性质、企业住所、
法定代表人
	企业名称及其分支机构名称、企业注

册资本、法定代表人

	年审手续
	换证手续
	延续手续

	办理时间
	届满前30日
	届满40日前

	有效期
	3年
	2年

	程序
	隶属申请，隶属审批
	隶属申请，直属审批


注：如有总结的不全或错误的，请指正。

